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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

本函與上述委員會會議紀要第 24 段有關。正如立法
會 CB(1)1811/01-2(07)號文件第 8 段所載，以及我們在上述
會議上所重申，在堆填區處理每公噸廢物，建造成本和經

常開支分別佔 56 元和 69 元。因此，堆填區收費建議定於
每公噸 125 元，是要悉數收回建造成本和經常開支，而堆
填區土地的機會成本並沒有計算在內。

 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
(蔡淑嫻 代行 )

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


